
法規名稱：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規定

時間：中華民國110年10月15日

一、本規定依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二、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應設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審議會（以下簡稱本會）審議本市實驗教育之申請許可、

    變更、續辦及其他實驗教育相關事項。

    本會置委員九人至二十一人，除本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副局長

    或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外，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

    聘（派）兼之，其中第四款至第六款之委員人數合計不得少於委員總

    數五分之二；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總額三分之一：

    （一）本局代表。

    （二）具有會計、財務金融、法律或教育專業之專家、學者。

    （三）校長及教師組織代表。

    （四）具有實驗教育經驗之校長或教學人員。

    （五）實驗教育家長代表、本人或子女曾接受實驗教育者。

    （六）實驗教育相關團體代表。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其續聘以二次為限；續聘之委員不得超過委員總

    數之三分之二。委員於任期出缺，應予補聘（派）兼之；其任期至原

    任期屆滿之日止。

    實驗教育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者，應增聘具原住民身分之委員

    一人至二人；其委員人數及任期，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本會主席，由委員互推產生。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相關費用。

三、本局受理申請實驗教育期間如下：

    （一）每年四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

    （二）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



四、本局應於受理申請辦理實驗教育計畫後，得委由本市相關學校就申請

    案件進行書面審查，並由該校校長擔任召集人召開相關會議，其作業

    流程如下：

    （一）審查申請書表內容及附件。

    （二）申請書表內容及附件有得補正事項時，應通知申請人於十五天

          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三）承辦學校完成申請案件書面審查後，應於每年五月二十日、十

          一月二十日前彙整申請案件資料，報請本會進行審議。

五、經本會核准辦理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團體實驗教育之實驗教

    育團體，得於每學期開學二星期內，在轉入、轉出學生數各不超過原

    核准名單人數之三分之一，且學生總人數不超過三十人的前提下，以

    調整團體實驗教育成員之方式，提交學生名冊至學生所設學籍學校（

    以下簡稱設籍學校），由設籍學校報本局備查。

    經本會核准辦理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機構實驗教育之非營利

    法人設新立之機構（以下簡稱非營利機構），於每學期開學前二星期

    內，應提報學生名冊至設籍學校，由設籍學校報本局備查。

    學期中學生因轉出、轉入或停止實驗教育，實驗教育團體或非營利機

    構應將異動名冊提交至設籍學校，由設籍學校報本局備查。

六、設籍學校應視實驗教育學生及家長之實際需要，協助辦理下列事項：

    （一）提供學校親職教育課程或學校圖書館資源。

    （二）協助學生購買學校選用之教科書。

    （三）提供家長教材教法諮詢，並適時給予輔導。

    （四）通知實驗教育之學生得參與學校定期評量及其他學習評量。但

          評量成績不列入畢業成績獎項評比。

    （五）提供學生施打疫苗及相關檢查之訊息。

    （六）依規定收取平安保險費及依實驗教育學生之實際需要代收或代

          辦費。

    （七）學生得向學校申請使用與實驗教育教學相關之設施設備；設施

          設備之申請程序及使用，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其依規定應收



          費者，學校得減免之。

    （八）提供家長相關升學輔導資訊。

七、辦理實驗教育者，應依本條例第二十條所訂期限內，將報告書報本局

    備查或核定。

八、本局依許可之實驗教育計畫辦理實驗教育個人、團體及機構之訪視，

    訪視項目如下：

    （一）教學場地。

    （二）課程教學。

    （三）學習評量。

    （四）學生學習表現。

    （五）團體或機構實驗教育者之場地、行政組織、財務規劃及收（退

          ）費情形。

    （六）其他相關事項。

九、本規定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局定之。


